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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按股比向河北新天国化燃气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 

暨关联担保的核查意见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新天绿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对新天绿能向河北新天国化燃气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天国化”）提供担保

的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关联担保概述 

新天国化为公司与山西国化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共同组建的合资公司，公司持

有新天国化50%股权。新天国化为偿还河北建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及中国石化财

务有限责任公司贷款，同时为降低财务成本、调整信贷结构，拟在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银行”）申请固定资产贷款2.8亿元，按照银行要

求，现需新天国化股东按股比各自提供人民币1.4亿元担保，担保期限为105个月。 

公司副总裁陆阳为新天国化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相关规定，新天国化为公司的

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2021年4月27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以9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按股比为河北新天国化燃

气有限责任公司提供1.4亿元担保的议案》。 

截至本核查意见日，除本次担保外，公司已为新天国化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9,800万元。鉴于新天国化资产负债率超过70%且新天国化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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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新天国化基本情况 

1、新天国化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河北新天国化燃气有限责

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13 年 9 月 26 日 

注册资本 12,000 万元 实收资本 12,000 万元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河北省邯郸市经济开发区诚信路 9 号珈鼎大厦 16 层 1 号 

经营范围 

油气储运及天然气工程项目的筹建（筹建期间不得开展经营）；燃气具及

配件的销售；天然气（工业原料用）（以上经营品种不设仓储设施）的批

发（不设仓储）（有效期至 2020 年 7 月 24 日）；管道运输服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130405079974034K 

法定代表人 聂银杉 

2、新天国化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21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44,089.09 45,858.90 

负债总额 35,270.59 37,782.29 

银行贷款总额 29,800.00 32,298.00 

流动负债总额 17,270.59 19,782.29 

净资产 8,818.50 8,076.61 

主要财务数据 2021 年 1-3 月（未经审计） 2020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7,207.25 6,969.44 

净利润 717.86 -1,229.14 

注：2020年度相关数据已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北分所审计，其他

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借款方：新天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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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贷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邯郸磁县支行 

（三）授信金额：1.4亿元人民币 

（四）担保方：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五）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六）担保金额及币种：1.4亿元人民币 

（七）贷款及担保期限：105个月 

四、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54,387.7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4.13%；公司向控股子公

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44,587.7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为3.39%；公司无逾期担保的情况。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对外担保事项是为满足新天国化的资金需求，以保障

其正常运作，有利于各方股东获得更好投资收益。新天国化资产状况良好，生产

经营情况正常，具有较好的业务发展前景，具备债务偿还能力。公司按持股比例

向其提供担保的风险可控，该项担保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损害公

司及股东的利益。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担保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就本次关联担保事项发表

独立意见如下：本次关联担保相关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规

章制度的要求。本次担保旨在支持公司重要参股公司新天国化的资金需求， 有

利于新天国化的持续发展，有利于公司获得更好的投资收益。在本次担保中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担保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

造成不利影响，上述或有风险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同意公司为关联方提

供担保。 

六、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中德证券认为：上述关联担保事项符合新天绿能的利益，并经过新

天绿能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本次担保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保荐机构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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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绿能上述关联担保事项无异议。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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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按股比向河北新天国化燃气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担保的核查意见》之签

章页） 

 

 

 

 

 

保荐代表人：                                             

                   陈祥有            崔胜朝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